
法規名稱：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現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應行注意事項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3 年 05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19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3）北市地籍字第 10331640700號

函訂定發布全文 6點；並自 103年 6月 1日起實施

一、辦理現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辦理圖解法土地界址鑑定作業

    注意事項規定外，應依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現場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應行注意事項（以

    下簡稱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於辦理現場鑑界複丈前，應依下列方式辦理相關準備事項：

    （一）調製複丈圖：

          1.依地籍圖或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調製土地複丈圖時，應將其鄰接四週適當範

            圍內之經界線及附近圖根點，精密移繪或繪製於圖紙上，並應將界線之彎曲、

            鄰接圖廓線及圖面折縐破損等情形繪明之。

          2.土地複丈圖調製後，應核對地籍圖、歷次土地複丈圖及地籍調查表無誤後，始

            得辦理複丈。

          3.土地複丈圖應按申請案件逐次調製，不得重複使用。

          4.如複丈土地鄰接段界或跨越二圖幅以上時，應將鄰接地段及其附近適當範圍內

            之圖廓線、經界線，妥予謄繪併接。如圖廓伸縮率不一致，應分別計算其比率

            配賦後，參酌原有圖根點及毗鄰地段可靠經界線併接之。

          5.土地複丈圖得視需要放大比例尺，其複丈結果之誤差限制依原比例尺為準。

          6.以上程序中如發現疑義，應陳報課長或主任會商討論。

    （二）先行調製土地複丈成果圖內案址之經界線 1式 2份，俟現場複丈完竣確認相關界

          址無誤再依規定整理後， 1份供現場核發予申請人， 1份於結案時歸檔。

    （三）查對地籍資料及測量器材之檢查及校正

          1.先按鑑測宗地核對地籍圖、原有複丈圖、地籍調查表無誤後，再查閱土地登記

            簿，面積計算表、圖根點、都市計畫樁位資料、鄰地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並作

            成紀錄。

          2.量算複丈土地及其適當範圍宗地界線之圖上邊長，註記於複丈圖上之適當位置

            ，或抄錄地籍圖上或原有複丈圖上或地籍調查表等註記之邊長，註記於複丈圖

            上之相應邊，作為實地鑑測之參考。



          3.依都市計畫樁位坐標成果及樁位圖上記載之邊長，檢查複丈圖上展繪之樁位及

            相鄰邊長是否正確。圖根點之檢查亦同。

          4.依前款查對無誤後，應再查對逕為分割線間之寬度與形狀是否與都市計畫資料

            相符。

          5.實地複丈前，測量員應對於測量儀器妥為檢查及校正。

三、現場辦理土地複丈及確定鑑界點，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採圖解法複丈者，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90條至第 94條之規定辦理。

    （二）採數值法複丈者，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98條、第 99條、第 101條及第 102條

          之規定辦理。

    （三）因地區廣大必須先使用經緯儀補測圖根點者，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編第二

          章圖根測量之規定辦理。

    （四）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應參考實地附近及歷次已經鑑定確定之界址點間之

          距離與圖上距離及面積。

    （五）複丈土地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實地使用位置為鑑定之界址點：

          1.複丈土地依辦理圖解法土地界址鑑定作業注意事項第十六點規定配賦後之邊長

            與實地使用位置間之邊長，經檢核無誤後，其較差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6條

            規定容許誤差範圍內者。

          2.複丈土地曾辦理地籍調查者，其施測後之結果與地籍調查表所記載之界址，經

            互相檢核而無異動者。

    （六）另複丈時，應對申請複丈案件之各宗土地全部界址及其毗鄰土地界址予以施測，

          必要時並應擴大其施測範圍。

    （七）依邊長（應將圖紙伸縮成數除去或原實量邊長）量算複丈土地所得面積，並與登

          記面積比較，其增減在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43條第 1款規定公式計算值以上者

          ，應就原測量或計算作必要之檢核，據以依法更正地籍圖簿，並作成紀錄。

    （八）測量員測定界址點後，應協助埋設界標，並於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稱、編列界址

          點號等，並現場核發鑑界複丈成果圖。

    （九）如遇特殊情形，無法於現場核發鑑界複丈圖時，可告知申請人於鑑界完成後再至

          地政事務所領取。

四、鑑定界址複丈，如遇下列之情形，應暫緩確定鑑界點並現場核發鑑界複丈成果圖：



    （一）現況與地籍資料所載不一致。

    （二）地籍線與建築線不一致。

    （三）其他有無法確定鑑界點者。

    複丈土地如地籍圖原經界線有錯誤者，應依法更正後，再另定日期通知申請人及權利關

    係人辦理。

五、鑑定界址複丈遇第四點所提之情形時，測量人員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與課長或技正共同開會研商討論。

    （二）測量員應就討論之結果再次前往現場檢測確認，如確認無誤，應另擇期會同申請

          人確定鑑界點並現場核發成果圖。必要時課長或技正得陪同至現場辦理。

    （三）如現場再次檢測確認仍有第四點所提之情形時，應將相關檢測資料函報本局土地

          開發總隊查明並解決後，再行辦理。

六、成果整理歸檔

    成果整理後，測量員應自行檢查後，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有關規定檢查、核定成果，並

    注意下列事項：

    1.地籍資料查對是否正確。

    2.土地複丈圖調製、整理是否正確。

    3.鑑定界址所設之圖根點是否正確。

    4.導線測量是否符合精度，是否依規定閉合於另一圖根點或界址點。

    5.鑑定界址結果是否正確。

    6.經鑑定之界址點位置是否埋設界標。

    7.土地複丈圖、鑑界複丈成果圖是否依規定繪製並加註界標名稱、編列界址點號等。

    8.鑑定界址結果是否於各界址點間之相應邊上註明實量距離。


